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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让法律走向公民生活

当今中国，不仅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立，而且社

会主义法治理念也日益深入人心。然而毋庸讳言，在大多数普

通公民的心目中，高高在上的法律却始终笼罩着一层神圣的光

环，并因而总让人觉得可望而不可及。正因如此———所以，当

人们因为一些日常小事，诸如买到劣质商品、被拖欠工资奖

金、邻居的音响吵得心神不宁等，因而深感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的时候，虽然会郁闷、会愤怒，甚至会呐喊，但却不一定知道

如何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最终不得不忍气吞声

或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所以，当人们并不清楚到底什么是法律的时候，会自觉或

不自觉地将粉刷在村委会墙上的 “放火烧山，牢底坐穿”之

类触目惊心的标语，以及县政府的红头文件视为法律。

所以，尽管人们懂得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的道理，却往往不能准确把握划分法律与道德的

那条红线，从而一失足成千古恨。

……

那么，法律究竟离我们的生活有多远?

在许多普通中国公民看来，法律是公家的事，是律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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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并非他们自己能够关心的。于是，在他们眼中， “忍耐”

与“私了”往往是解决纷争的首选之路。然而，法律的功能

不仅仅在于调处纷争，其更大的作用恰恰在于防止纠纷的产

生。对法律的关注就好比一名同时拿着长矛与盾牌的武士，在

忍无可忍、必须出击之前，至少可以让自己不要受到太多伤

害。至于说“忍耐”，与其说是一种风度，倒不如说是一种逃

避。虽然你可以放弃原本属于自己的权利，但对方却未必感

激。又至于说“私了”，也必须以理服人，而与道义上的谴责

与说教相比，还有什么比理性的法律更有说服力呢?

其实，法律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相反，法律源于公民

生活的内在需要，是公民生活的基本范式，与每位公民的日常

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我们不应将法律高高挂在空中，而理应

将其作为我们手中的 “矛”与 “盾”，当做我们生活中的

“情”与“理”。也就是说，我们每位公民，都可以成为法律

的“代言人”!

而且，要做到这些并不难。尊重法律、信赖法律，这是我

们在生活中正确对待法律的应有态度。也就是说，我们要重视

法律的权威性，确保自己的行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不要

因为突破法律的红线而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们还要相

信法律的公正性，积极主动地通过法律规定的途径寻求对自己

权利的保护与救济。

更为关键的是，我们应当学会如何运用法律来解决生活中

的各种问题。这并不是要我们埋头于艰深的法理象牙塔，系统

地掌握所有法学理论知识，其核心环节在于懂得去借鉴和参

与。也就是说，一方面通过电视、网络、报刊与图书了解已经

发生的各种真实案例，获取基本法律常识; 另一方面通过亲身

经历，充实自己的法律阅历，从而真正体会到运用法律绝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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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一句“我要告你”那么轻松。

如此说来，法律实际上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它理应成

为我们每个人的朋友。因此，在麻烦找来之前，我们最好先去

结识这位朋友，多听听这位朋友的建议。这正是我们编写这套

《法律与现代生活丛书》的初衷。

这是一套面向普通公民的通俗法学读物。它融知识性、趣

味性和简明性于一体，用公民平常的话语，谈公民关注的问

题，讲公民生活中的法律。

在这套丛书中，您看到的案例或者事例，都源于普通公民

的日常生活，都足以使您感同身受，并引起共鸣。通过对这些

案例或事例深入浅出的剖析，我们力求让读者了解隐藏在这些

问题背后的法律知识，进而总结出我们生活中的法理。

我们编写这套丛书的宗旨，就是让写在纸上的法律真正融

入我们的生活，让每位公民真切地感受到法律的存在和功能，

切实体会法律给予我们公民的关怀与保护，使法治真正成为公

民生活的一种现实需要!

我们真诚地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切实指导我们的生活方

式，优化我们的生活习惯，并最终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使我

们的社会与生活更加和谐、更加美好!

周叶中

2007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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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宪法是法治的基础性要件，是法治社会的最
后一道防线; 它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法治发育水平。倘若
将法治国家比之如一只木桶，宪法就是构成这只木桶的
最短的那块木板; 这只木桶能够盛多少水，是由这块最
短的木板所决定的。因此，要实现宪政国家的理想和目
标，就必须在宪法这项基础性工程上花费足够的心力，
正如同要想让木桶盛的水更多，就必须在最短的那块木
板上下更多的功夫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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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自由发展史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

事实，那就是人们对于国家大事上的专制，往往会群起而反抗;

但是对于“个人生活”上的束缚，却常常熟视无睹; 如此以来，

这种生活上的束缚对于个人自由而言，便成为最最危险的社会现

象，因为在小事情上受支配的情况每天都在发生，并且是整个社

会都能够毫无差别地感受到的。它并不迫使人们起来反抗，但它

随时随地妨碍着人们的生活，直到人们被迫放弃行使自己的意志

为止。所以托克维尔说: “如果只可能保全其中一种自由的话，

我倒倾向于认为小事情上的自由比大事情上的自由更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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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生命的价格何以算计
———何源案的审思

一起车祸，致使三名花季少女同时罹难。本来案件并不离

奇，作为一桩普普通通的交通事故，它所带给人们的也许只不

过是一些悲哀、一些怜悯而已。这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之所以会

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是因为赔偿义务主体根据司法解释

对同时罹难的少女之生命价值作出了不同的计算，引发了一场

“同命不同价”的争论———同是一桩交通肇事案件的受害者，

只是户籍性质的城市与农村之分，就导致农村户口受害者的死

亡赔偿金竟不足城市户口受害者的一半，从而引发农村孩子一

条命不值城里孩子半条命，即同命不同价之争。

( 一) 话题缘起

据《新京报》2006 年 1 月 25 日报道: 2005 年 12 月

15 日凌晨 6 时，重庆市江北区某中学学生何源在上学途

中遇到同校的两个好朋友，3 个好伙伴上了同一辆三轮

车，结伴去学校。三轮车行驶到郭家沱长城公司上坡路段

时，一辆对面驶来的满载货物的卡车刹车不及，车辆失

控，发生侧翻，正好将三轮车压在下面。3 个鲜活的生命

就这样凋亡了。事故善后处理小组很快成立，开始调查事

·6·



故原因，并对死者进行赔偿。3 个女孩的家人先后与肇事

司机挂靠单位———重庆某运输有限公司的代表进行协商。

协商结果决定 “私了”，另外两家各自得到了 20 余万元

的赔偿，而何源的父母只能获赔 5. 8 万元。

对此，该公司给出的解释是: 2003 年 12 月 4 日通过

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 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

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

人均纯收入标准，按 20 年计算。按此规定，何源属于农

村户口，应按 2004 年度重庆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计算;

另外两个女孩是城市户口，则应按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计算。

据权威统计显示，2004 年度重庆城市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为 9 221 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2 535 元，这

两个数字分别乘以赔偿年限 (20 年) 后，一个就是 20 万

元，一个只有 5 万多。

对此处理，何源父母不服，多次与该公司交涉。最

后，该公司答应赔偿 8 万元，肇事司机出于同情，自掏腰

包赔偿 1 万元，何源父母接受了这一结果。

( 二) 生命的价值

生命是生物体所具有的活动能力，它赋予了宇宙万物存在

的意义———正是生命的存在，使得宇宙间存在的一切都具有不

可替代的原价值。

法律意义上的生命，意指自然人的生命，是人体维持生存

的基本的物质活动能力。与其他一切形式的生命一样，人的生

命是人得以存在的体现，是人不可以替代和不可逆转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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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没有生命的人就不能够成其为人。所以，生命对于人的价

值是独一无二的; 人最为宝贵的东西，莫过于生命。

人之生命价值的根据就在于人本身。人之生命的价值是客

观而恒定的，它不依赖于他人如何计算，也不会因为他人善意

或者恶意的定价而贬损，正如同一张价值 20 美元的钞票，它

不会因为被人有意或者无意地揉皱了弄脏了而贬值———这一

点，我们或许可以从下面一则故事中得到启示:

在一次讨论会上，一位著名的演说家没讲一句开场白，手

里却高举着一张 20 美元的钞票。面对会议室里的 200 个人，

他问: “谁要这 20 美元?”一只只手举了起来。他接着说:

“我打算把这 20 美元送给你们中的一位，但在这之前，请准许

我做一件事。”他说着将钞票揉成一团，然后问: “谁还要。”

仍有人举起手来。他又说: “那么，假如我这样做又会怎么样

呢?”他把钞票扔到地上，又踏上一只脚，并且用脚碾它。尔

后他拾起钞票，钞票已变得又脏又皱。 “现在谁还要?”还是

有人举起手来。

最后，这位演说家说: “朋友们，你们已经上了一堂很有

意义的课。无论我如何对待那张钞票，你们还是想要它，因为

它并没贬值。它依旧值 20 美元。人生路上，我们会无数次被

自己的决定或碰到的逆境击倒、欺凌甚至碾得粉身碎骨。我们

觉得自己似乎一文不值。但无论发生什么，或将要发生什么，

在上帝的眼中，你们永远不会丧失价值。在他看来，肮脏或洁

净，衣着齐整或不齐整，你们依然是无价之宝。生命的价值不

依赖我们的所作所为，也不仰仗我们结交的人物，而是取决于

我们本身! 你们是独特的———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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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生命权

生命权是一种维续生命存在的权利，即活着的权利，它构

成了人权的本源和基础———没有生命权，其他一切形式的人权

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生命权也是政府和国家存在的最高价值之所在，它是政府

和国家存在的目的———政府和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人的

生命仅仅当做一种工具或者手段，相反，在任何情况下，尊重

和保障人的生命权都应当成为国家和政府制定法律或者政策的

基本出发点。

就其性质而言，生命权既是一种防御性的人权，同时又具

有某种程度的社会权利的属性，因此生命权对政府课以双重义

务: 一方面它规定政府对人的生命有免予侵扰的义务，另一方

面它又规定政府对公民生命安全之保障具有积极作为的责

任———正是这种作为的责任，使得生命权成为社会价值体系的

基础。生命价值和生命权的教育，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整个

社会价值哲学和价值体系的前提性条件; 人的生命及其生命权

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的尊重和保障，则成为一个社会文明程

度的决定性指标。

唯其如此，“生命权不受侵犯”才成其为一条不证自明的

永恒的宪法原则———自有成文宪法以来，许多国家的宪法和多

部国际公约都对生命权作了明确规定。比如 《公民权利与政

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6 条规定: “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

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美国宪法

修正案第 5 条规定: “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

自由或财产。”葡萄牙宪法第 24 条 ( 生命权) 规定: 人的生

命不可侵犯。格鲁吉亚宪法第 15 条规定: 生命是人的不可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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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的权利，受法律保护。我国现行宪法尽管没有明确规定生命

权，但 2004 年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

法，生命权是首要的人权，我国宪法所保障人权当然包括生命

权在内。

( 四) “同命不同价”之伪

何源案的出现，使人们对生命的平等问题有了更多的关

注。由于最高人民法院的一纸司法解释———死亡赔偿金按照受

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

人均纯收入标准，按 20 年计算———这使得只不过因为户籍的

不同，何源与两位同学的生命在 “价格”上存在着天壤之别。

这不能不让人投入了更多的愤激之情，于是许多人高呼 “同

命同价”，极力主张废止实行 “同命不同价”的法律———既然

人的生命是平等的，那么在一桩相同的交通事故中，受到相同

损害的受害者理应得到相同的赔偿，只有 “同命同价”才能

保障人能够实现真正的平等。

但是，生命的平等并不能够合乎逻辑地推导出 “同命同

价”的结论，正如 “同命同价”的论调不足以成为保障人之

生命权之平等的信条一样。因为，生命平等并不意味着 “生

命等价”———既然生命体现人存在的尊严和价值，而人的尊

严和价值是不能以价格来衡量的，因此，在任何条件下，人的

生命都不能简单地以价格来判定———生命本无价，生命的存

在，是人之存在的证明，任何将生命进行量化的努力都是违背

人性和人权的。因此，“同命同价”论貌似比 “同命不同价”

论更加强调人之生命权的平等性，但他们的逻辑起点是一致

的，那就是 “人的生命是可以明码标价的”。根据这一逻辑，

人的尊严和价值便沦落为可以用金钱来度量或者交换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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